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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74(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特别 

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2022 年 4 月 6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大会

主席的同文信 

 谨写信述及 2022 年 3 月 29 日大会主席的信，其中通知会员国打算于 2022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召开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听取“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

权状况的临时口头最新情况通报”。 

 由于我国不承认高度政治化的题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权状况”的大会

第 76/228 号决议，我的信无论如何都不应被解释为承认该决议的内容或范围。 

 此外，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关切： 

• 重新指定召开大会这次非正式全体会议的新日期显然违反了上述决议第

64 段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会议必须“在 2022 年 3 月 1 日前”举行。 

•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主席的职能和责任是促进执行大会决议，而不是改

变决议内容。 

 因此，我敦促你防止开创这种违反既定议事规则的先例，不要举行这样的会议。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4(c)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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